
解釋字號 釋字第787號【請求給付優惠存款利息審判權歸屬案】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108年12⽉27⽇ 院台⼤⼆字第1080034835號

解釋爭點 退除役軍職⼈員與臺灣銀⾏訂立優惠存款契約，因該契約所⽣請
求給付優惠存款利息之事件，應由普通法院或⾏政法院審判？

解釋文 　　退除役軍職⼈員與臺灣銀⾏股份有限公司訂立優惠存款契

約，因該契約所⽣請求給付優惠存款利息之事件，性質上屬私法

關係所⽣之爭議，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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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原因事件（臺灣宜蘭地⽅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76號⺠事裁

定，下稱確定裁定）之原告與參加⼈為配偶關係，分別於中華⺠

國101年2⽉1⽇、100年12⽉16⽇，在臺灣銀⾏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稱臺灣銀⾏）宜蘭分⾏簽訂優惠存款契約（下併稱系爭優存

契約），⽽開立退伍軍⼈退伍⾦優惠存款（下稱優存）⼾，存款

期限分別為101年2⽉1⽇起⾄103年2⽉1⽇⽌、100年12⽉16⽇

起⾄102年12⽉16⽇⽌。系爭優存契約帳⼾存摺內⾸⾴並記載系

爭優存⾦額、到期⽇、利率等。原告及參加⼈主張，系爭優存契

約到期後，臺灣銀⾏僅以掛號郵件及市話語⾳通知，卻未以雙掛

號郵件、撥打其等所留存之⼿機號碼，或公⽰送達通知其等簽訂

「續存同意書」，致其等直⾄105年8⽉30⽇始知系爭優存已分

別到期，並於同年9⽉2⽇辦理系爭優存之續存。嗣後，臺灣銀⾏

就系爭優存⾃原到期⽇起⾄續存⽇前⼀⽇⽌，依國防部105年5

⽉27⽇國資⼈⼒第1050001854號函，準⽤考試院與⾏政院100

年2⽉1⽇會同訂定發布之「退休公務⼈員⼀次退休⾦與養老給付

優惠存款辦法」第8條第4項第2款及教育部同年⽉⽇訂定發布之

「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⼀次退休⾦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」第

8條第4項第2款規定：「逾期滿⽇2年始補辦續存⼿續者，⾃完

成續存⼿續之⽇起，按優惠存款利率計息」，拒絕給付優存利

息。原告遂向臺灣宜蘭地⽅法院（下稱宜蘭地院）起訴，其配偶

則參加該訴訟，原告請求臺灣銀⾏宜蘭分⾏分別給付原告⾃103

年3⽉1⽇起，給付參加⼈⾃102年12⽉16⽇起，均⾄105年9⽉1

⽇⽌，以年利率18%計算之優存利息。 

　　宜蘭地院審理後，認為：「臺灣銀⾏及其各地分⾏，係受政

府委託⾏使公權⼒，就優惠存款之辦理與優惠存款⼾簽訂契約，

並按⽉給付利息，核其性質，屬就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設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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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或廢⽌所訂立之契約，核屬⾏政契約，並非私法契約。亦

即，優惠存款⼾與承作存款的臺灣銀⾏訂定的契約，為間接基於

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辦法⽽

簽訂的公法契約。從⽽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其及參加

⼈上開期間之退伍⾦優惠存款利息，核屬原告與被告銀⾏間就上

開公法⾏政契約所⽣之爭議。揆諸前揭說明，⾃應循⾏政訴訟程

序以資解決。」並於徵詢兩造當事⼈意⾒，經兩造表⽰原因事件

為公法⾏政契約所⽣之爭議後，爰依職權以前開確定裁定移送臺

北⾼等⾏政法院審理。

　　臺北⾼等⾏政法院審理後，則認為：「臺灣銀⾏宜蘭分⾏係

受國防部委託辦理退伍軍⼈退伍⾦優惠存款定存，僅立於受理存

款機關地位，配合⾏政機關政策辦理優惠存款之儲存，對於優惠

存款並無核定權，無涉公權⼒之⾏使，其簽訂存款契約之⽬的僅

在辦理優惠存款之儲存，性質屬⺠法上之消費寄託與消費借貸契

約之範疇，並非⾏政契約，應屬私法上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本件訴

訟應由普通法院審理。」遂以其就受理訴訟之權限，與宜蘭地院

確定裁定所持⾒解有異為由，依⾏政訴訟法第178條之規定，以

該院106年度訴字第1780號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並聲請本院統⼀

解釋。核其聲請，合於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

款統⼀解釋之要件及⾏政訴訟法第178條規定，爰予受理，作成

本解釋，理由如下：

　　我國⽬前係採⼆元訴訟制度，關於⺠事訴訟與⾏政訴訟審判

權之劃分，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

度之功能（諸如法院組織及⼈員之配置、相關程序規定、及時有

效之權利保護等）決定之。法律未有規定者，應依爭議之性質並

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，定其救濟途徑。亦即，關於因私法關

係所⽣之爭議，原則上由普通法院審判；因公法關係所⽣之爭

議，原則上由⾏政法院審判（本院釋字第695號、第758號、第

759號、第772號及第773號解釋參照）。 

　　經查關於系爭優存契約所⽣之爭議，並無任何相關法律明定

應由普通法院抑或⾏政法院審判。是參酌前揭本院解釋，應依本

件爭議之性質，定其審判權之歸屬。

　　本件爭議係因原告以臺灣銀⾏宜蘭分⾏為被告，依其及參加

⼈分別與臺灣銀⾏所簽訂「臺灣銀⾏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⼾申請

書暨約定書」，請求被告給付其特定期間之退伍⾦優存利息所

⽣，涉及原告及參加⼈對被告之優存利息給付請求權，以及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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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義務存否之訴訟爭議。此⼀訴訟爭議之法律屬性，應依兩造

之法律地位、原告據以主張之給付請求權基礎之屬性⽽定。

　　被告為臺灣銀⾏之分⽀機構，⽽臺灣銀⾏性質為私法⼈，非

⾏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定義之⾏政機關，除有⾏政機關依法定

程序將公權⼒委託其⾏使外，即無從取得擬制⾏政機關之地位

（⾏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及第16條參照）。臺灣銀⾏固基於其

與國防部之約定，辦理退除役軍職⼈員退伍⾦優存事務與利息之

給付事宜。惟其內容不外涉及優存⼾開⼾存款後，雙⽅之存款、

利息計算與給付等，與公權⼒之⾏使無關。且國防部亦未另⾏將

其法定權限之⼀部委託⾏使，非屬⾏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所定

公權⼒委託⾏使之情形，從⽽臺灣銀⾏並不因辦理給付退除役軍

職⼈員退伍⾦優存事務，⽽取得擬制⾏政機關之地位。是退除役

軍職⼈員與臺灣銀⾏所訂立之優存契約，性質上應屬私法契約。

準此，本件因系爭優存契約所⽣請求給付優存利息爭議，屬因私

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宜蘭地院審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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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意⾒書 787呂⼤法官太郎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

787詹⼤法官森林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787黃⼤法官虹霞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787吳⼤法官陳鐶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787蔡⼤法官明誠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787黃⼤法官瑞明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第六庭聲請書_OCR

解釋摘要 司法院釋字第787號解釋摘要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69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758號解釋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2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3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9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758


 陸海

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
(96.09.27) 退休公務⼈員⼀次退休⾦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
(100.02.01)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⼀次退休⾦及養老給付優惠存
款 辦 法 (100.02.01) 國 防 部 105 年 5 ⽉ 27 ⽇ 國 資 ⼈ ⼒ 第
1050001854 號 函

司法院釋字第75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77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773號解釋

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(82.02.03)

⾏政訴訟法第178條(107.11.28)

⾏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、第3項及第16條(104.12.30)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787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

釋字第787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75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77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77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90798&no=7&ldate=1993020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846&no=178&ldate=2018112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632&no=2,16&ldate=2015123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4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02650



